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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畫
像
中
要
明
顯
地
表
達
出
來• 

李
凌
瀚
先
生
曾
於
一
九
八
五
年
在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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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吿

年 七 

一
義
氣
團
結
』
一 

「忠
誠
救
國*
於 

』業
俠
除
杆"
例 

-.
，*口*
—0

轴-♦
图. 
■報 本

問
頓
城
中
華
文
化
中
心
舉
行
個
展
，
及

替

U

 

該
中
心
義
寫
籌
款
■
現
在
爲
本
報
特
约
每 

::: 

日
撰
選
漫
畫
一
幅
•

問
體
格
魁
梧
，
健
談
而
風
趣
之
李
氏c

 

一
些
人
生
觀
，
他
説
.•
要
積
極
面
對
人
生 

出 

，
開
朗
，
不
談
是
非
，
做
開
心
的
事
，

覺
李
凌
翰
先
生
•

90

週特慎

本
亀

苗

以
繪
畫
「
大
隻
廣
一
「
吉
叔
」
等

漫

，
是
一.
個
經
常
手
持
油
纸
傘
，
脚
踏
布
鞋 

畫
人
物
吸
引
千
萬
讀
者
之
名
畫
人
李
凌
瀚 
的
無
知
大
鄉
里
，
漫 
"8
内
容
是
介
紹
他
在 

先
生
，
於
本
月
二
日
自
卡
技
利
市
到
達
本 
香
港
常
遇
見
的
趣
怪
事
物
爲
主
•

Devw

r

 
上

由

三

月

四

日

至

埠
，
稍
事
逗
留

•-

即
將
轉
程
回
港
探
親
•

李
氏
指
出
：
畫
漫
畫
首
重
選
材
，
再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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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• 

路五

李
凌
瀚
先
生
在
接
受
訪
問
時
透
露
：

及
筆
法
及
結
構
•
文
字
説
明
只
屬
牡
丹
緑 

早
在
八
歲
時
已
對
缗
畫
發
生
興
趣
，
每
日 
葉
之
功
而
已
•

8
 

5
 

8
 

6

月

九

日

(
溫
哥
華
訊
)
由
本
星
期
五 

(
三
月
七
日
尸
一
起
，
溫
哥
華
地
區 

巴
士
路
绫
將
有
很
多
改
變
，
以
便 

與
「
空
中
列
車
」
配
合
•

市
民
公
共
運
輸
諮
詢
委
員
會 

主
席
大
衛
杜
域
説
，
如
此
之
多
改 

變
忽
然
在 
一
天
之
内
開
始
施
行
， 

同
時
事
先
又
没
有
廣
泛
宣
傳
，
以 

使
市
民
瞭
解
。

對
公
共
運
輪
系
統
之
批
評
人 

士
預
料
，
到
時
大
多
數
市
民
將
感 

到
混
亂
而
無
所
適
從
・

查
大
部
份
改
變
，
均
係
沿
「 

空
中
列
車
」
路
綫
附
近
之
巴
士
路 

綫
•
若
干
直
達
市
商
業
中
心
區
之 

巴
士
路
线
，
到
時
將
會
與
「
空
中 

列
車
」
之
站
頭
連
接
•

若
干
長
期
存
在
之
巴
士
路
綫 

號
數
將
會
變
更
，
新
路
绫
將
會
增 

設
，
有
些
舊
路
綫
則
予
取
消
。 

有
等
多
年
來
慣
乘
巴
士
之
乘 

客
則
可
能
感
到
不
便
•

東
四
十
五
街
一
名
五
十
六
歲 

居
民
干
萊
女
士
説
，
她
一
向
祇
行 

數
步
便
可
搭
到
巴
士
，
改
變
後
則 

須
行
四
、
五
個
街
段
方
可
•

能
損
害
台
灣
與
加
拿 

大
之
關
係
，
是
以
採 

取
上
述
行
動
■

張
氏
係
於
上
星 

期
六
晨
早
離
開
加
國 

，他
的
太
太
及
兒
女 

則
已
於
上
週
較
早
前 

離
境
。台

加
友
好
協
會 

祕
書
長
富
列
遜
，
於 

星
期
日
召
開
記
者
招 

待
會
説
，
台
灣
之
行 

物
旨
在
消
除
足
以
損 

害
台
加
關
係
之
障
碍 

查
渥
太
華
於 
一 

九
七0
年
與
台
灣
斷 

絶
關
係
而
承
認
中
華 

人
民
共
和
國
。

張
氏
於
今
年
- 

月
被
邀
往
多
倫
多
市 

中
心
區
移
民
局
，
接 

受
遮
解
出
境
通
知
， 

着
其
於
二
月
中
離
開
一 

加
拿
大
•

張
氏
謂
該
通
知 

没
有
説
明
理
由
，
而 

他
由
於
覺
得
受
到
不 

合
理
對
待
，
是
以
決 

定
將
此
事
提
交
加
拿 

大
聯
邦
法
院
處
理
。 

本
案
原
定
於
今
(
星 

期
二
)
進
行
聆
訊
。

張
氏
其
後
着
令 

其
代
表
律
師
祈
連
，■ 

撤
回
上
述
法
律
行
動

旨

双
方
之
消
息
，
方
行 

決
定
下
一
步
之
動
向 

。
勞
資
双
方
之
合
約 

談
判
經
於
上
星
期
宣 

佈
破
裂
。

按
照
時
間
規
定 

，
勞
工
噌
長
庖
格
迪 

e
於
昨
(
三
)
日
正 

式
接
到
調
解
目
以
此 

Ie

調
解
之
報
告
。

勞
工 S 
長
一
終 

接
到
上
述
報
告
後
， 

勞
方

gu
可
發
出
七
十 

二
小
時
之
通
知
然
後 

到
時
合
法
罷
工
。 

安
省
住
宅
大
火 

六
人
慘
遭
焚
斃 

(
安
省
片
頓
市 

加
新
社
電
)
此
間
一 

間
兩
層
高
之
住
宅
， 

星
期
日
清
晨
發
生
大 

火
，
全
屋
付
諸
一 
炬 

，
有
六
人
喪
生
■ 

死
者
懐
孕
女
子 

瑪
利
蓮
荷
士
保
，+
 

九
歲
；
她
的
廿
二
個 

月
女
兒
依
利
沙
伯
； 

未
婚
夫
史
圭
斯
，
廿 

五
歲
；
妹
域
多
利
亞 

，+

五
歲
.，蘇
珊
， 

+

三
歲
；
及
寄
宿
者 

卡
爾
，
五
十
一
歲
• 

獲
逃
生
者
爲
瑪

據
悉
李
氏
除
素
描
根
基
深
厚
外
，
更

放
學
後
，
與
二
兄
及 

弟
缗
畫
消
閒
。
讀

書
期
間
，
成
績
表
上
美
術
-
科
經
常
高
達 
擅
油
畫
•
一
九
七-
年
後
更
兼
習
國
畫
，

澄
墨
寫
意
固
然
收
放
自
如
，
工
筆
畫
尤
稱

百
分
・抗

戰
勝
利
後
，
自
湘
南
臨
武
返
廣
州 
獨
步
，
簪
花
格
調
堪
稱 
一 
絶
•

3
 

00  
6

，
首
在
環
球
報
開
始
缗
畫
漫
畫
，一
稍
後
，

卅
年
來
，
李
氏
以
其
豐
富
之
心
得
及
一

即
被
羅
致
轉
投
華
南
日
報
•
及
一
九
四
九 
經
験
，
扶
掖
後
進
不
遣
餘
力
，
星
洲
南
洋 
一 

年
移
居
香
港
後
，在
星
島
晚
報
以
連
載
漫 
商
報
更
邀
他
專
程
前
往
主
持
一
次
漫
畫
講 

.畫
大
隻
廣
正
式
開
始
職
業
漫
畫
家
生
涯
，
座
•

稍
後
每
日
四
幅
之
連
續
漫
畫
亦
在
新
晚
報 

自
一
九
八
二
年
七
月
移
民
卡
技
利
後
一 

刊
出
・ 

，
李
氏
即
以
旅
遊
，
習
畫
，
聽
音
樂
排
遣 

李
氏
筆
下
人
物
大
隻
廣
，性
格
豪
邁 
半
退
休
後
之
優
閒
時
光
。

，
好
抱
不
平
，本
「
人
不
欺
我
，
我
不
欺 

李
氏
續
以
熱
誠
而
簡
單
的
話
，
勉
励 
一 

人
；
人
六
打
我
，
我
不
打
人
一
宗
旨
，
是 
有
志
從
事
漫
畫
創
作
人
士
，
他
説
.•
人
物
一 

廣
大
讀
者
心
中
的
英
雄
人
物
•
據
李
氏
透 
素
描
是
最
基
本
條
件
，
此
外
要
用
頭
腦
選 

露
，大
隻
廣
人
物
性
格
的
塑
造
，
有
點
夫 
擇
好
的
題
材
，
表
達
方
式
不
妨
誇
張
，
以 

子
自
道
之
意
• 

强
調
嘻
笑
怒
駡
的
漫
畫
化
有
空
時
，
不
妨 

另
一 
闻
讀
者
熟
悉
之
人
物
「
吉
叔
」

學
習
瞄
相
，
事
關
面
相
之
中
，
善
惡
忠
奸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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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法
例
時
，有
澳
洲 

總
理
候
克
及
其
閣
員 

等
在
場
•

但
英
女
王
在
澳
洲
之 

元
首
地
位
，
則
仍
保 

持
不
變
。

該
法
例
廢
除
澳 

洲
人
向
英
國
樞
密
院 

上
訴
之
權
利
，
又
廢 

除
英
國
國
會
對
澳
洲 

法
律
之
若
干
不
合
時 

宜
的
管
制
。
，

歲
，
一
九
五
三
年
畢 

業
於
東
北
工
學
院
， 

歷
任
冶
金
部
有
色
金 

屬
工
業
局
設
計
處
技 

術
員
，
北
京
有
色
設 

計
總
院
，
白
銀
有
色 

金
屬
公
司
設
計
總
負 

責
人
，
甘
肅
省
計
劇 

委
員
會
副
主
任
，
中 

共
甘
肅
省
委
副
書
記

會
時
向
訴
政
府
及
國 

會
各
領
袖
説
：
「
我 

們
國
家
目
前
最
重
要 

之
事
務
厥
爲
立
下
一 

個
和
平
轉
移
權
力
之 

先
例
，而
我
本
人
正 

在
準
備
使
此
項
歷
史 

上
首
次
之
改
變
，
成一 

爲
事
實
。
」

南
韓
以
前
所
有
一 

之
國
家
元
首
，
均
因
一 

暴
動
或
政
變
而
告
跨 

台
，
或
則
被
暗
殺
身 

亡
。

福
建
省
委
書
記
 

項
南
奉
調
回
京 

由
陳
光
毅
繼
任 

(
香
港
四
日
專 

電
)
福
州
消
息
：
據 

-
項
可
靠
消
息
透
露 

，
福
建
省
委
書
記
項 

南
即
將
奉
調
回
京
， 

其
遺
缺
由
現
任
甘
肅 

省
省
長
陳
光
毅89

任 

新
任
省
委
書
記 

陳
光
毅
，
福
建
莆
田 

縣
人
，
現
年
五
十
二

博
覽
會
開
幕
期
近

將
來
能
有
機
會
與
來 

自
中
國
的
官
員
會
面 

及
就
彼
此
關
注
的
事 

宜
交
换
意
見
•

鍾
士
元
還
表
示 

，
港
府
目
前
推
行
的 

「
代
議
政
制
就
是
聯 

合
聲
明
中
所
載
的
- 

個
重
要
部
份7
引 

起
了
在
場
記
者
的
注 

意
♦
宴 
#-役

，
許
家 

蛇
社
長
應
記
者
的
要 

求
，
對
此
談
了
自
已 

的
意
見
：
「
這
是
他 

的
觀
點
，
我
們
應
當 

尊
重
，
但
尊
重
並
不 

等
於
承
認
。
」 

南
韓
總
統
聲
稱 

于
八
八
年
退
位

(
漢
城
電
)
南 

韓
總
统
府
發
言
人
稱 

，全
斗
焕
總
統
於
星 

期
一
日
紀
念
就
職
五 

週
年
，
再
次
證
實
他 

將
於
一
九
八
八
年
退 

位
。

全
斗
焕
在
午
餐

利
蓮
之
母
親
詩
拉
和 

一 
名
男
子
布
路
，
六 

十
一
歲
•

火
警
發
生
於
晨 

早
五
時
許
，
詩
拉
從 

睡
夢
中
驚
醒
，
其
時 

火
勢
已
非
常
熾
烈
， 

鄰
人
祇
能
代
爲
報
警 

詩
拉
係
離
婚
婦 

人
，
現
其
三
名
女
兒 

以
及
最
大
女
兒
的
女 

兒
及
未
婚
夫
均
告
焚 

毁
，
孑
然
一
身
，
情 

况
淒
慘
•

欣

 

松 

金 

^

 

-

厨

總
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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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報
廣
吿
 

效
力
宏
大

安
檢
查
將
不
倉
傾
勤 

，
而
係
更
為
嚴
密
• 

預
料
博
覧
會
將 

在
舉
行
期
間
，
吸
收 

經
過
溫
哥
華
國
際
場 

之
額
外
遊
客
七
十
万 

至
一
百
五
万0
人
之 

間
，
去
自
郷
過
該
機 

場
之
遊
客
，
越
過 
七 

百
万
人
■

空
中
列
車
 

本
星
期
四
 

可
能
罷
工

(
溫
哥
華
訊
) 

低
陸
平
原
之
「
空
中 

列
車
」
，
可
能
早
至 

本
星
期
四
卽
變
成
「 

罷
工
列
車
」
■

但
資
方
之
卑
詩 

公
共
運
餘
公
司
與
勞 

方
之
技
術
僱
昌
工
會

(
溫
哥
華M
新 

社
電
)
由
於
八
六
年 

博
覧
倉
開
幕
日
期
越 

來
越
近
，
溫
哥
華
國 

際
禮
場
之
保
安
措
施
一 

亦
越
來
越
嚴
密
。

加
拿
大
運
輸
部 

已
如
強
箕
保
安
設
備 

，
僅
未
至
甫
如
若
干
一 

歐
洲
處
場
之
設
立
武
一 

装
軍
營
之
程
度
。
坦 

運
輸
部
現
正
沿
溫
哥 

華
整
個
國
際
機
場
之 

連
綠
，
装
設
高
達
二 

點
一
公
尺
之
保
安
圍 

柳
，
並
在
圍
極
之
頂 

部
加
設
南
鉤
刺
之
鐵 

線
•

機
揚
尋
理
候
維 

您
說
，
我
們
不
會
在 

-
磯
場
派
駐
軍
隊
，
但 

有
些
航
空
公
司
則
自 

行35

加
其
保
安
力
量 

候
維
亀
說
，
保

有
些
人
士
居
處
本
來
寧
静
者
，
巴
士
路
线
改
變
後
則
須
忍

受
巴
士
噪
音
。

居
於
硅
蘭
街
一 

名
五
十
九
歲
市
民
希 

尼
西
説
，
此
處
街
坊 

鄰
里
非
常
寧
静
，
同 

時
附
近
亦
有
很
多
兒 

童
在
街
上
玩
耍
• 

有
等
路
線
諸
如 

第
五
號
笠
臣
視
及
第 

十
二
號
跑
路
街
線
， 

五
、
六
十
自
來
一
直 

是
用
該
等
號
數
行
走 

該
等
路
福
•
今
一
旦 

將
就
數
改
變
，
將
使 

人
感
到
不
便
。

卑
詩
公
共
運
鈴 

公
司
發
言
人
史
托
巴 

說
，
路
線
费
數
之
改 

.變
可
使
溫
哥
華
之
巴 

士
系
統
與
其
他
大
城

市
之
巴
士
系
統
，
操 

作
大
致
相
同
。
同
時 

必
需

11
改
變
方
能
南 

進
步
。史

托
巴
說
，
世 

界
並
非
停
留
不
動
， 

交
通
亦
不
例
外
。
改 

變
之
結
果
終
將
使
妏 

率
更
為
用
大
•

各
「
空
中
列
車

」
車
站
、
社
區
中
心 

、
圖
書
館
、
巴
士
票 

出
售
處
、
溫
哥
華
雋 

票
中
心
等
，
均
储
有 

解
釋
巴
士
路
線
變
更 

之
小
册
子
，
以
供
索 

閱
。

市
民
亦
可
致
電 

三
二
四
。
三
二
- 
一 

詢
問
。

(
堪 

准
 
培
拉
電
) 

澳
英
女
王
伊
 

m
 
莉
莎
伯
于 

譜
 
上
星
期
日

在
此
間
政 

全
 
府
大
厦
舉 

蘇
 
行
之 
一 
項 

讶
儀
式
中
，

泰
國
鳳
標
特
級
 

香
米
大
量
供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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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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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e
 

M

許
家
屯
設
春
茗
招
待
 

行
政
立
法
兩
局
議
員

《
4V68

V
5
 

搭

>
9
 

包

.1

奉
台
當
局
命
免 損
台
加
關
係 

台
灣
駐
加
商
務
代
表
 

張
北
齊
已
離
加
返
自

*

(
香
港
四
日
專 

)
新
華
社
香
港
分
社 

社
長
許
家
屯
昨
日
晚 

上
設
宴
招
待
香
港
行 

政
，
立
法
兩
局
非 
#. 

守
議
員
時
表
示
，
去 

年
香
港
總
的
發
展
形 

勢
是
好
的
，
在
過
渡 

時
期
的
第
-
年
中
， 

出
現
這
樣
的
情
况
， 

十
分
令
人
鼓
舞
，
並

希
望
在
新
的 
一 
年
裡 

，
能
與
兩
局
議
員
有 

更
多
的
交
流
和
合
作 

昨
日
的
春
茗
有 

行
政
，
立
法
兩
局
首 

席
非
官
守
議
員
鍾
士 

一
元
，
鄧
蓮
如
及
其
餘 

三
十 
三
位
議
員
出
席 

，
鍾
士
元
在
宴
會
上 

代
表
兩
局
議
員
發
表 

講
話
時
表
示
，
希
望

盒

，
一
簽
署-
份 

一
九
八
六
年
澳
洲
法 

例
，
给
予
澳
洲
最
後 

之
法
律
獨
立
地
位
• 

上
項
法
例
同
時 

在
英
國
國
會
及
澳
洲 

國
會
-
齊
通
過
，
由 

三
月
二
日
起
生
效
，

N
-

到
雪
 

^

門

+

R
 
E
 

Vv 
U
 

C
 
C
 
N
 

A
 

/

部
之
命
返
回
台
灣
•

• 

張
氏
前
曾
接
獲 

加
拿
大
遞
解
出
境
之 

通
知
，
台
灣
外
交
部 

深
恐
如
張
氏
與
加
玫 

府
對
簿
公
庭
，
則
可

(
多
倫
多
加
新 

社
電
)
台
灣
駐
多
倫 

多
商
務
官
員
張
北
齊 

，
經
已
奉
台
灣
外
交 

•
(
溫
哥
華
訊
)
溫
哥 

目N
.4.^

華 

尾
區
一
座
柏
文
大
厦 

一"/
」

，角
一 
-<十

名
住
客
被
業
主 

通
知
遷
出
，
已
誌
前
報
。 

宅N

.
據
該
等
住
客
所
説

‘
 

「，"
 
金

一

他 
115
在
通
知
遷
出
之
理
由 

此

■

業
主
欲
將
該
座
大
厦
改 

仃
叫
7
  

18)1 
爲
酒
店
，
以
便
招
待
博
覽 

X
、
1t 

會
遊
客
•
但
市
府
將
不
准 

尸.
/
招

 
許
該
大
厦
作
上
述
之
改
瓶 

口
 

市
府
許
可
證
及
牌
照 

J^l^

部
主
任
許
拔
説
，
該
地
區 

3

之
房
屋
割
分
類
别
之
規
定 

^
0
^
4

，
並
不
容
許
上
述
改
變
。 

房

8

 

雲
市
長
哈
葛
説
，
該

N
-  *

■

W
譽々

*

5

加
首
相
夫
人
美
拉
穆
倫
尼
 

抵
雲
訪
間
並
在
華
埠
遊
覽
 
二 

(
溫
哥
華
訊
)
加
拿
大
首
相
夫
人
美
拉
•
穆
倫 

尼
，
於
星
期
日
抵
達
溫
哥
華
，
開
始
在
加
西
作
爲
期 
馥
 

七
天
之
訪
問
，
爲
胞
囊
纖
維
病
變
之
研
究
籌
款
■ 

美
拉
於
星
期
日
並
前
往
溫
哥
華
兒
童
醫
院
參
加

厂 
S
 

R
 
E
 
D
 
N
 
E
 

P
 

E
 

6
 

3
 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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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
珞
 
猿
 
参
 
窓C

〉
 

2

卷

抻

箇

、

證

1
—•

期

N
-*

I

該
院
之
胞
囊
繼
維
病
房
二
十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• 

美
拉
係
加
拿
大
胞
囊
纖
维
病
變
基
金
會
之
名
譽 

主
席
••美

拉
説
，
胞
囊
纖
維
病
變
係
一
項
較
不
爲
人
所 

知
之
疾
病
，
患
者
之
壽
命
預
期
祇
有
廿
一
年
，
吾
人 

現
尚
未
能
研
究
出
療
治
方
法
。
但
科
學
家
現
正
致
力 

此
方
面
之
研
究
。

美
拉
於
昨
(
三
) 

前
來
華
埠
遊
覽
，
並
在
新 

同
樂
酒
家
飲
午
茶
，
對
中
國
食
品
大
爲
讚
賞
。 

爲
美
拉
。
穆
倫
尼
訪
問
兒
童
醫
院
時
攝
•

發

:« 
質 
話

擁
有
廿
二
個
柏
文
單
位
之 

大
厦
業
主
，
曾
被
特.别
通
知
謂
，
如
將
該 

大
厦
改
爲
酒
店
，則
屬
違
法
。

查
該
大
厦
位
於
巴
克
莱
街 
一 
五
三 
一 

號
，
大
厦
住
客
於
上
星
期
三
及
星
期
四

.8 

到
通
知
，
謂
必
須
於 

月
卅
日
以
前
遷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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